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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宁波江海运输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自2019年6月20日起至2020年6月19日止

●贷款利率：年利率4.35%

一、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1亿元自有资金通过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浙能财务公司” ） 委贷给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运明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明州高

速” ）5,000万元及宁波江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运输” ）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2019年6月20

日，公司与浙能财务公司、江海运输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浙能财务公司向江海运输提供1,000万元

人民币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自2019年6月20日起至2020年6月19日止，贷款利率为年利率4.35%。

公司向江海运输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控制贷款成本，缓解资金需求压力。 本次委托贷款主要用于江

海运输置换本年度到期贷款。 公司本次向江海运输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通过与浙能财务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实施上述委托贷款交易，委托贷款的约定手续费率为年手续

费率0.8‰。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江海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地：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2幢

法定代表人：施洪新

注册资本：1,8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91330200144073874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沿海普通货船海务、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以上经

营项目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江海运输总资产2.53亿元，净资产0.67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47亿元，净利润770

万元。

（二）受托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环城北路华浙广场1号楼九层

法定代表人：施云峰

注册资本：97,074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30000717866688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256.71亿元，净资产28.55亿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7.21亿元，净利润4.71亿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通过向江海运输提供委托贷款将减少本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外部贷款，并可减少公司合并利息支出，降低本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总额为1亿元人民币（含本次委托贷款），其中向明州高速提供委

托贷款金额5,000万元，向江海运输提供委托贷款金额5,000万元。 无逾期金额。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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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 公告编号：

2019-052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28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18 ST康美 2019/6/20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原股东大会通知中第10项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属于特别表决议案。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19年6月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6月2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生产基地二期综合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28日

至2019年6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公司2018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

8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

9 《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

1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公司2018年度优先股股息的派发预案》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8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9 《关于拟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1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866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3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67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341,7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武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宋晓明和赵谋明因公务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张磊因公务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银行贷款和资产抵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341,706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5,032,000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5,032,0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并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彬、区炜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070

证券简称：浙江富润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

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持股5%以上股

东江有归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1,475,712股，持股比例为6.03%，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31,475,

712股）之一致行动人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泰一” ）持有本公司股

份11,8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7%，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1,860,000股。

●截至2019年6月20日，嘉兴泰一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6,994,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4%，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共计2,9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6%；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数量共计4,08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8%，累计减持数量已达到减持

计划上限值的5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股东：持股5%以上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11,860,000 2.2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1,860,

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860,000 2.27% 江有归为嘉兴泰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有归 31,475,712 6.03% 江有归为嘉兴泰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计 43,335,712 8.3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总数量和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994,200 1.34%

2019/6/18 ～

2019/6/20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

易

7.2-8.1

8

54,004,600 4,865,800 0.9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主体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形决定是

否继续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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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现金股息金额及转增股本数量：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5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A股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27日

●A股除权除息日：2019年6月28日

●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安排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2019年6月3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

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如下：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为基数，

向本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5

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2、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本公司A股股本总额因本公司A

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而增加了331,000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9年6月27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本

公司现有总股本2,985,442,236股，其中A股总股数为1,268,865,627股，H股总股数为1,

716,576,6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5.5元（含税）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人民币4.9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人民币1.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人民币0.5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2,985,442,236股 （A股1,268,865,627股，H股1,

716,576,609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3,582,530,682股（A股1,522,638,752股，H

股2,059,891,930股）。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28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A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A股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本于2019年6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份总数与本次转增股份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019

COSCO�CONTAINER�INDUSTRIES�LIMITED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转增股本起始交易日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6月2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转增前

本次转增数量（股）

转增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A股 1,268,865,627 42.5018% 253,773,125 1,522,638,752 42.5018%

H股 1,716,576,609 57.4982% 343,315,321 2,059,891,930 57.4982%

总股本 2,985,442,236 100% 597,088,446 3,582,530,682 100%

八、相关参数调整

1、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3,582,530,682股摊薄计算，本公司2018年年度每

股净收益为人民币0.92元。

2、根据《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将对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项进行

相应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尚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律师发表意见后另行公告。

九、 其它事项说明

1、A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若需要提供完税证明的，请于2019年7月31日前

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税务局要求的相关材料以便本公司向中国税务机关申请。

2、 如果有关股东向本公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

政策的证明文件（上述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请最晚于2019年7月31日前与

本公司联系，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认定文件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

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3、有关本公司H股股息发放的安排详情，请参见本公司2019年6月5日及2019年6月13

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http:

//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派付2018年末期股息》及《关于2018年末期股息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进展公告》。

十、 咨询机构

联系部门：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研发中心（邮编：518067）

联系人：王心九

联系电话：0755-26802706

联系传真：0755-26813950

十一、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3、 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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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邢台园博园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告所述PPP项目合同的履约期较长，在PPP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不可

抗力因素以及合同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合同的履行，公司特作相关风险提示。

2、若本项目能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

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旭生态环保” ）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东旭生态环保与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南方建投” ）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园林绿化”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园林发展” ）共同组成的

联合体（以下简称“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联合体” ）为“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园博园PPP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或项目）的中标人。 邢台市政府授权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项目实施机构，

邢台市东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东裕公司” ）作为政府方出资代表。

中标项目内容：项目拟采取BOT（建设-运营-移交）+样板段O&M（委托运营）方式进行运作。 该

方式下，中选社会资本方与邢台市东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承担项目的投融

资、建设，以及在PPP合同期内的指定资产的运营维护和合同期末的移交责任。项目公司根据邢台市政府

方授权向入园游客收取门票、停车场、充电桩、服务中午出租、游乐场地租赁、游船特需经营、餐饮车特许

经营等使用者付费，邢台市政府在合同期内向项目公司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上述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

市中期财政规划，并逐年纳入经市人大批复的财政预算。 合作期满，项目公司需保障所运营项目设施的

完整性，并将项目运营权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上述PPP项目的合同《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园博园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合

同” ）已取得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近日，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联合体与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完

成该PPP项目合同的签署工作，合同于签署当日生效，本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为32.6亿元，邢台东裕公司与

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联合体在邢东新区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 本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定

为投资估算金额的20%， 为人民币652,961,500元， 东旭生态环保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97,944,225

元，持股项目公司15%的股权。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无需

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甲方：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式组织和存续的机关法人。

（二）乙方1：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FMXJ6A

成立日期 2017年04月12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乡航城工业区投管综合楼第三层304

注册资本 5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小能

经营范围

建设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物业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承担国内外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及其

他电力工程咨询、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检测、运营；铁路、公路、市政道路、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

桥梁、水利和河湖治理、港口和航运设施工程咨询、勘察、施工、监理、检测、运营；架线及设备工程、

管道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咨询、勘察、施工、监理、检测、运营；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装饰和装修；节能、环保、生态保护工程咨询、勘察、施工、监理、检测、运营；环境治理工程；物

业管理；劳务派遣；开办、变更及注销经营性停车场；从事道路客运站（场）经营；广东省内沿海及

内河水路运输经营。

股东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2、公司与中国能建南方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公司未与中国能建南方建投发生类似交易。

4、中国能建南方建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乙方2：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066955045G

成立日期 2013年05月2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成都市锦江区莲花北路6号4栋1单元1楼32号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卢召义

经营范围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

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土地整理；环保服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

力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矿山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服务；

工程咨询；工程设计；林业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公共设施管理业；商务服务业；机械设备租赁；

施工劳务作业；环境治理业；清洁服务；软件开发；进出口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

2、公司持有东旭生态环保100%的股权。

3、东旭生态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乙方3：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8137764327G

成立日期 1996年07月0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苏州市宝带西路1068号

注册资本 2202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志华

经营范围

承接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古建筑工程、文物保护工

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工程勘察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造林

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规划管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生态环境建

设与保护及其相关技术服务；生态、环保、农业、园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林木育苗，

植物的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及养护；批发零售：花卉、盆景、苗木、草坪、园艺机具、建筑材料。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2、公司与苏州园林绿化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公司未与苏州园林绿化发生类似交易。

4、苏州园林绿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乙方4：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45581129C

成立日期 2003年02月25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金浦路15号

注册资本 12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益

经营范围

风景园林开发建设；园林绿化设计、施工；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销售；会展服务；与园林、园艺、环境

保护相关的科技研究、咨询服务及相关技术转让，承担各种规模及类型的仿古建筑工程，园林建筑

及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木制品生产、加工、销售。 园艺作物、林木的种植、销售；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 承包境外古建筑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市政工程施工；绿化养护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苏州风景园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2.41%

苏州市天禾投资有限公司 8.28%

苏州市金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31%

上海汇银投资有限公司 2.48%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2%

2、公司与苏州园林发展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公司未与苏州园林发展发生类似交易。

4、苏州园林发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园博园PPP项目合同

（二）合同主体：

甲方：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1：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2：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3：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4：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作模式

邢台东裕公司与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联合体在邢东新区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实施本项目。

本合同签署后，项目公司成立，通过甲方、乙方、项目公司三方签署承继补充协议的方式使项目公司

享有并承担本合同项下由乙方和已明确应由项目公司享有和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但应由中标社会资本

享有和承担的权利及义务除外。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2,961,500元，其中邢台东裕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65,296,

150元，持股比例为10%；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391,776,900元，持股比例为60%；

东旭生态环保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97,944,225元，持股比例为15%；苏州园林绿化认缴的出资额为人

民币65,296,150元，持股比例为10%；苏州园林发展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32,648,075元，持股比例为

5%。

（四）合作范围

1、项目公司负责在建设期内完成本项目的投资、融资及园博园其他工程建设（指除园博园样板段工

程之外的园博园其他工程建设），保证工程质量并按时投入运营。本项目的具体建设方案、建设内容以及

建设标准等以建设主管部门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修改文件等文件为准。

2、园博园样板段工程已于2018�年6�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了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

总承包方。 园博园样板段工程建设内容包括烟雨楼530�平方米、餐饮二450�平方米、城市展园11200�平

方米、实施园林土方工程、道路硬化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及其他配套设施。

3、样板段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或投入使用，以在前日期为准，其设施连同前述约定的园博园其他工程

设施一起纳入本项目运营维护的范围，由项目公司进行管理维护及日常开发运营；

4、合作期满或者提前终止时，项目公司应将园博园样板段工程设施与园博园其他设施一并无偿移

交甲方或政府方指定的其他机构。

（五）项目资金来源：

1、项目资本金

①本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定为投资估算金额的20%，即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652,961,500元，其

中邢台东裕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65,296,150元，持股比例为10%；中国能建南方建投认缴的出资

额为人民币391,776,900元，持股比例为60%；东旭生态环保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97,944,225元，持

股比例为15%；苏州园林绿化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65,296,150元，持股比例为10%；苏州园林发展认

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32,648,075元，持股比例为5%。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本项目投资额发生变化的，项目公司应保证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

低于20%，由邢台东裕公司、中国能建南方建投、东旭生态环保、苏州园林绿化、苏州园林发展按在项目

公司的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同步增资；

③项目执行过程中，金融机构要求或其他原因需要提高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项目公司可增加注册资

本金，增加的注册资本金由邢台东裕公司、中国能建南方建投、东旭生态环保、苏州园林绿化、苏州园林

发展按认缴持股的比例以现金同步增资；项目公司也可选择注册资本不作变更，此时注册资本与提高后

的项目资本金的差额部分由邢台东裕公司、中国能建南方建投、东旭生态环保、苏州园林绿化、苏州园林

发展按认缴的比例以现金同步缴纳，该差额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项目资本金不得为债务性资金。

2、项目公司的融资义务及融资方式

①项目公司对在合作期内进行建设、 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所需的资金 （包括项目资本金和融资资

金）的获得负全部的责任，项目公司的融资只能用于本项目。

②本项目的项目资本金由项目公司的股东按本合同的约定缴纳到位， 项目资本金和投资估算之间

的差额由项目公司以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定向票据、PPP�项目专项债、项目收益债券、项

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票据、ABS（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解决。

③经政府方面书面同意，中标社会资本方可通过引入金融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等方

式，确保项目公司的融资足额、及时到位，甲方不承担相应的股东借款、补充提供担保等补救或增信担保

责任等。

（六）项目建设内容

1、本项目的具体建设方案、建设内容以及建设标准等以建设主管部门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

修改文件等文件为准。

2、本项目建设投资总额要严格控制在32.6�亿元以内，原则上不再突破和追加投资。

（七）项目建设程序

项目公司应当保障本项目各子项目建设程序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 获得从事建设工程所需要

的政府部门的各种批准，并使其保持有效，承担所有获得上述批准所需要的费用和支出，但本合同明确

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除外。

（八）项目工程施工

1、本项目由乙方或依法选定的第三方进行施工；若中标社会资本或者中标社会资本任一联合体成

员具有相应资质（以资格预审文件对施工方的要求为准）的，项目公司可直接与其签订施工总承包合

同，无需再进行招标。

2、本项目施工总承包方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或违反本合同分包，若项目总承包方违反本款规定，且

项目公司未责令其纠正或项目公司责令其纠正但施工总承包方未予纠正的， 则甲方有权终止本项目合

同。

（九）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公司独立进行建设期的资金使用和财务核算。 项目公司的资本金和融资所得资金应专用于本

项目的工程建设及运营维护等。

（十）项目回报机制

1、本项目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 的回报机制，乙方根据本合同甲方对乙方授予的经营权、收费权

向入园游客收取门票、停车位、充电桩、服务中心出租收入及游船、游乐场地、餐饮车位租赁收入等使用

者付费，甲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及时、足额地向乙方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

2、本项目将通过绩效考核实现“按效付费” ，甲方或政府方其他部门或政府方出资代表不承诺回购

乙方投资本金，不向乙方承诺最低投资回报或提供收益差额补足。

（十一）合作期限

1、针对本项目除园博园样板段工程外的其他设施，合作期限为16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1�年，自总

监理工程师的开工令所载的开工之日起至载明本项目交工验收合格的交工验收报告出具之日或开园日

或设施投入使用日期或政府方书面确认的其他日期（以日期在前的为准）止；运营期15�年，自本项目交

工验收合格之次日起至项目合作期限届满。

2、针对园博园样板段工程，完工之后纳入本项目的运营维护范围，直至本项目的合作期限届满。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方案已由邢台市人民政府审批通过，是国家鼓励实施的PPP项目；本次PPP项目合同的

签署，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对公司在园林建设PPP项目业务拓展及区域业务扩张方面具有积极

的示范效应，同时能够给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合同签署对公司业务独立

性无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运营期限较长，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技术、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经

营效益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园博园PPP项目合同》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9-03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高管薪酬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已披露公司领薪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部分薪酬， 现披露2018年度公司领薪高级管理人员

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信息如下：

姓 名 职务

2018年度税前薪酬的其余部分

（人民币万元）

洪崎 董事长、执行董事 264.82

郑万春 执行董事、行长 260.81

张俊潼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170.33

王家智 监事会副主席、职工监事 143.69

郭栋 监事会副主席、职工监事 124.55

陈琼 副行长 113.00

石杰 副行长 134.73

李彬 副行长 136.09

林云山 副行长 134.73

胡庆华 副行长、首席风险官 137.43

白丹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45.42

张月波 首席审计官 111.61

欧阳勇 行长助理 103.84

梁玉堂 原副董事长、原执行董事 162.55

方舟 原董事会秘书 31.31

注：2018年10月12日，梁玉堂先生因到龄退休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职务；2018年4月4日，方舟

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联席公司秘书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16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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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

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北京民族饭店十一层西华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06,120,94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520,479,2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85,641,6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8436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1650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19271

2、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144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20,479,276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40.946446

3、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85,519,264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35.8823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洪崎董事长主持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由本公司A股股东参与。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董事15人，出席15人，其中副董事长张宏伟、卢志强、刘永好，董事郑万春、史玉柱、吴迪、宋春风、翁振杰、刘纪

鹏、解植春、彭雪峰、田溯宁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

2、 公司监事8人，出席8人，其中监事王航、张博、包季鸣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

3、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白丹、见证律师张丽欣、仲崇露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8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153,178 99.990867 935,908 0.006446 390,190 0.002687

H股 2,976,532,778 99.694910 5,278,408 0.176793 3,830,478 0.128297

普通股合

计：

17,495,685,956 99.940392 6,214,316 0.035498 4,220,668 0.024110

2、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146,678 99.990823 935,908 0.006445 396,690 0.002732

H股 2,976,532,778 99.694910 5,278,408 0.176793 3,830,478 0.128297

普通股合计： 17,495,679,456 99.940355 6,214,316 0.035498 4,227,168 0.024147

3、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412,145 99.992651 888,713 0.006120 178,418 0.001229

H股 2,981,388,882 99.857559 3,533,544 0.118351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合

计：

17,500,801,027 99.969611 4,422,257 0.025261 897,656 0.005128

4、议案名称：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333,778 99.992111 937,608 0.006457 207,890 0.001432

H股 2,981,388,018 99.857530 3,534,408 0.118380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合

计：

17,500,721,796 99.969159 4,472,016 0.025545 927,128 0.005296

5、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151,478 99.990856 937,608 0.006457 390,190 0.002687

H股 2,976,532,778 99.694910 5,278,408 0.176793 3,830,478 0.128297

普通股

合计：

17,495,684,256 99.940383 6,216,016 0.035507 4,220,668 0.024110

6、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130,678 99.990712 937,708 0.006458 410,890 0.002830

H股 2,976,532,778 99.694910 5,278,408 0.176793 3,830,478 0.128297

普通股

合计：

17,495,663,456 99.940264 6,216,116 0.035508 4,241,368 0.024228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本公司2019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296,478 99.991854 964,208 0.006641 218,590 0.001505

H股 2,979,620,358 99.798325 5,302,068 0.177585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

合计：

17,498,916,836 99.958848 6,266,276 0.035795 937,828 0.005357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富高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9,277,138 99.991721 983,608 0.006774 218,530 0.001505

H股 2,979,944,611 99.809185 4,709,475 0.157737 987,578 0.033078

普通股

合计：

17,499,221,749 99.960590 5,693,083 0.032520 1,206,108 0.006890

9、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

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4,603,418 99.959534 5,738,940 0.039523 136,918 0.000943

H股 2,923,622,716 97.922760 61,299,710 2.053150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

合计：

17,438,226,134 99.612165 67,038,650 0.382944 856,156 0.004891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4,434,185 99.958369 5,866,601 0.040402 178,490 0.001229

H股 2,921,855,056 97.863554 63,067,370 2.112356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合

计：

17,436,289,241 99.601101 68,933,971 0.393771 897,728 0.005128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8,603,778 99.987084 1,656,908 0.011411 218,590 0.001505

H股 2,981,388,018 99.857530 3,534,408 0.118380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合

计：

17,499,991,796 99.964989 5,191,316 0.029654 937,828 0.005357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22,503,343 98.636574 197,761,543 1.361950 214,390 0.001476

H股 1,621,480,755 54.309289 1,363,441,671 45.666621 719,238 0.024090

普通股合

计：

15,943,984,098 91.076625 1,561,203,214 8.918042 933,628 0.005333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

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14,603,418 99.959534 5,189,658 0.035740 686,200 0.004726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

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922,094,536 97.875588 62,705,490 2.100321 719,238 0.024091

(二)议案3：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9,367,867,30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4,388,761,34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762,783,498 99.860296 888,713 0.116346 178,418 0.02335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6,557,257 99.587536 342,213 0.352953 57,700 0.05951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66,226,241 99.899951 546,500 0.081947 120,718 0.01810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3,871,427,715 99.972443 888,713 0.022949 178,418 0.004608

7

关于聘任本公司2019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3,871,312,048 99.969456 964,208 0.024899 218,590 0.005645

11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3,870,619,348 99.951569 1,656,908 0.042787 218,590 0.005644

12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予董事

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3,674,518,913 94.887639 197,761,543 5.106825 214,390 0.0055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8、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

过；第9、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张丽欣、仲崇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